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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之友意見書

案 號 會 台 字 第 13 5 8 8  !^

法 庭 之 友 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地 址 ：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吉 林 路 2 0 0 巷 1 6 號 1 

民國消防員工  樓

作 權 益 促 進 協 電 話 ：0 2 - 2 5 6 2 - 5 9 8 6  

會 傳 真 ：02 - 2 5 6 2 - 1 6 3 0

代 表 人 ：黃钰翔

代 理 人  周宇修律師  謙 眾 國 際 法 律 事 務 所

地 址 ：台 北 市 大 安 區 羅 斯 福 路 二 段 1 0 5 號 

1 0 樓

電 話 ：02 - 2 3 6 3 - 6 5 0 0  

傳 真 ：02 - 2 3 6 3 - 6 5 6 8  

郵 件 ：yschou@ clienandcliou.com

為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，依 鈞 庭 裁 定 提 出 法 庭 之 友 意 見 書  

事 ：

壹 、 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應揭露事項：

一 、 依 《蕙 法 訴 訟 法 》第 2 0 條 第 3 項 、第 1 9 條 第 3 項 ，當 事 人 、關 

係 人 以 外 之 人 民 或 團 體 提 出 專 業 意 見 或 資 料 時 ，應 揭 露是否與當  

事 人 、關 係 人 或 其 代 理 人 有 分 工 或 合 作 關 係 ，或金錢報酬或資助  

及 其 金 額 或 價 值 。

二 、 本 法 庭 之 友 意 見 書 由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消 防 員 工 作 權 益 促 進 協  

會 （下 稱 「本 會 ！）成 員 共 同 撰 寫 。本會及其代理人，曾與本案聲 

請 人 徐 國 堯 、代理人邵允亮律師、邵 允 鍾 ，就相關專業意見或資  

料之準備或提出，有交換 意 見 ;但未有 任 何 金 錢 報 酬 或 資 助 及 其  

金 額 或 價 值 之 往 來 。又 本 案 聲 請 人 徐 國 堯 於 2 0 1 3 年 本 會 成 立 後 ，

曾 擔 任 本 會 幹 部 至 2 0 1 6 年 ，後 續 並 未 擔 任 任 何 本 會 職 務 ，僅以 

會 員 身 分 參 與 本 會 事 務 ，併 予 敘 明 。

貳 、 為促進公民社群之討論，並使法庭之友意見得以適當方式呈現，宜

蕙 法 法 庭 收 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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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有到庭及陳述之必要，以 供 鈞 庭 卓 參 。

參 、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之主張及理由：

一 、 本案原因案件之事實，係源於聲請人在職期間受密集行政懲處，

而 遭 免 職 。相 關 懲 處 ，客親而言與其發起及參與消防員勞動權益  

運 動 密 不 可 分 。現行公務員懲戒制度之不當，竟導致消防員勞動  

權益運動遭到打壓，實為本會始料未及之事。是本會試陳述本案  

原因案件之重要背景及社會事實，以 供 鈞 庭 掌 握 其 可 能 造 成 之  

影響及對第一線基層消防員之意義。

二 、 消防員勞動權益運動源起與經過：

( 一 ） 民 國 （下 同 ）8 4 年 消 防 署 成 立 而 脫 離 警 政 體 制 ，然 而 這 2 7 年 

來 消 防 員 勞 動 權 益 並 未 受 到 保 障 ，而 消 防 員 勞 動 權 益 運 動 之 萌  

芽 背 景 ，係 來 源 自 我 國 消 防 員 長 年 以 來 以 下 問 題 ：

1 、 工 時 過 長 ：

現 今 因 基 層 消 防 員 人 力 不 足 ，導 致 多 數 縣 市 為 維 持 消 防 機 關 不  

停 運 轉 ，仍 以 「勤 二 休 一 （連 續 工 作 4 8 小 時 、休 息 2 4 小 時 ’ 

總 工 時 最 高 達 4 8 0 小 時 ）」居 多 ，僅 少 數 縣 市 能 「勤 一 休 一 （連 

續 工 作 2 4 小 時 、休 息 2 4 小 時 ，總 工 時 最 高 達 3 6 0 小 時 ）」， 

遠 高 於 我 國 一 般 勞 工 、公 務 員 （月 平 均 工 時 1 7 6 小 時 ）以及基  

層 警 察 、獄 政 人 員 、法 警 等 外 勤 公 務 員 工 時 一 倍 有 餘 ，更遠遠 

超 過 《公 務 人 員 因 公 猝 發 疾 病 或 因 戮 力 職 務 積 勞 過 度 以 致 死 亡  

審 查 參 考 指 引 》對 長 期 職 責 繁 重 因 子 定 義 之 每 月 平 均 8 0 小時  

加 班 時 數 ，長 年 下 來 不 僅 造 成 基 層 消 防 員 健 康 權 受 損 ，更間接  

影 響 人 民 公 共 安 全 。

2 、 人 力 不 足 ：

依 據 《消 防 統 計 年 報 》統 計 ，9 7 年 至 1 0 1 年 5 年間消防人力  

僅 從 1 1 ，0 9 0 人 增 補 至 1 3 , 3 6 6人 ，平 均 一 年 僅 補 充 4 5 5 人左 

右 ，至 今 （1 1 0 年 ）統 計 亦 僅 成 長 至 1 6 , 2 0 6 人 ，成 長 幅 度 低  

導 致 消 防 員 工 時 過 長 ，更 使 得 現 場 救 災 人 力 不 足 影 響 救 災 安 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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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 業 務 繁 重 ：

《消 防 法 》雖 規 定 消 防 員 任 務 為 搶 救 災 害 、緊 急 救 護 、預防火  

災 ，然 而 實 務 上 各 縣 市 消 防 員 因 相 較 其 他 機 關 直 觀 上 具 較 多 人  

力 ，過 去 多 被 要 求 進 行 動 物 救 援 、捕 蜂 捉 蛇 等 非 法 定 勤 務 ，而 

縣 市 消 防 局 並 未 視 單 位 人 力 予 以 拒 絕 ，導致人力吃緊之消防員  

負 擔 加 重 且 剝 奪 其 救 災 、救 護 訓 練 時 間 ，直 接 影 響 人 民 安 全 。

4 、 連 年 殉 職 ：

據 本 會 統 計 至 今 年 （1 1 0 年 ）為 止 已 有 1 3 1 位 警 義 消 人 員 殉  

職 ，至 徐 國 堯 發 起 遊 行 時 亦 已 有 9 0 位 警 義 消 殉 職 ，而殉職成 

因 雖 多 由 官 方 記 載 為 災 害 所 致 。然 而 本 會 以 基 層 實 務 經 驗 認 為 ， 

百 餘 位 警 義 消 人 員 的 悲 劇 實 屬 可 避 免 之 人 禍 ，其 原 因 不 外 乎 ： 

「上 述 人 力 不 足 使 得 現 場 救 災 編 組 紊 亂 、不 足 應 對 災 害 」、「工 

時 血 汗 影 響 人 員 救 災 狀 態 」以 及 「業 務 繁 重 剝 奪 訓 練 時 間 」等 

原 因 ，整 體 而 言 ，係 因 勞 動 環 境 未 受 保 障 而 提 高 殉 職 風 險 。

( 二 ） 本 案 聲 請 人 徐 國 堯 因 有 感 於 工 時 血 汗 、人 力 不 足 ，造成其與身  

邊 同 事 身 心 健 康 損 害 ，並 擔 憂 因 人 力 不 足 造 成 救 災 時 人 民 與 自  

身 安 全 之 危 險 ；便 透 過 各 種 體 制 内 管 道 ，不 斷 向 上 級 反 應 工 時  

過 長 以 及 人 力 不 足 等 問 題 。因 反 應 未 果 ，方 與 當 時 的 同 事 張 〇

◦ 、邱 〇 〇 等 人 於 1〇 1年 8 月 3 1 日 籌 辦 「守 護 消 防 大 遊 行 」， 

以 期 獲 得 社 會 各 界 關 注 公 共 安 全 與 消 防 員 勞 動 權 益 問 題 ，並以 

徐 、張 二 人 為 主 體 向 高 雄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進 行 消 防 員 工 時 行 政 訴  

訟 ，尋 求 司 法 救 濟 途 徑 。而 這 場 遊 行 及 其 後 續 司 法 救 濟 ，可視 

為 臺 灣 消 防 員 參 與 社 會 運 動 之 起 源 ，係 臺 灣 史 上 第 一 場 具 規 模  

且 明 確 訴 求 改 革 的 消 防 員 遊 行 。

( 三 ） 詎 料 高 雄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内 部 顯 然 並 未 重 視 ，反 而 將 其 提 出 的 制  

度 問 題 個 人 化 ，以 抗 拒 改 革 。例 如 ：不 顧 徐 國 堯 建 議 於 勤 務 單  

位 試 辦 上 八 小 時 班 的 計 晝 ，而 僅 針 對 其 一 人 試 行 ，後 再 以 分 隊  

人 力 不 足 ，其 他 同 仁 負 擔 過 大 為 由 片 面 取 消 試 辦 ，以試圖將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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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複 雜 的 制 度 問 題 ，歸 因 為 徐 國 堯 的 個 人 問 題 。而高雄市政府  

消 防 局 亦 在 遊 行 結 束 後 ，透 過 3 個 月 内 祭 出 4 2 支 申 誡之密集  

懲 處 方 式 ，打 壓 免 職 徐 國 堯 ，以 此 恫 嚇 其 他 爭 取 工 作 權 益 與 工  

作 安 全 保 障 的 消 防 員 ，以 達 殺 雞 儆 猴 之 效 。

三 、 聲請人發起消防員勞動權益運動對社會之影響：

( 一 ）  這 場 遊 行 催 生 出 了  1 0 2 年 其 他 基 層 消 防 員 於 台 北 舉 辦 「4 0 6 搶 

救 心 肝 消 防 大 遊 行 」，使 得 公 部 門 勞 動 權 益 逐 漸 受 到 社 會 與 政  

府 之 重 視 ，並 奠 定 日 後 本 會 、台 灣 警 察 工 作 權 益 推 動 會 、台灣 

公 務 革 新 力 量 聯 盟 等 基 層 公 務 員 圑 體 的 成 立 基 礎 ，成為公務員 

勞 權 運 動 的 重 要 基 石 。當 年 的 行 政 訴 訟 ，終 於 在 1 0 8 年催生出 

司 法 院 釋 字 7 8 5 號 解 釋 （公 務 人 員 訴 訟 權 保 障 及 外 勤 消 防 人 員  

勤 休 方 式 與 超 勤 補 償 案 ），是 為 我 國 憲 法 解 釋 保 障 公 務 員 健 康  

權 等 權 利 之 里 程 碑 。

( 二 ） 在 當 時 的 時 空 背 景 下 ，消 防 員 要 站 上 街 頭 行 使 國 家 賦 予 人 民 的  

言 論 自 由 ，是 件 極 度 困 難 的 事 情 。若 查 閱 相 關 資 料 ，可發現當  

時 上 街 頭 的 消 防 員 ，幾 乎 都 戴 著 口 罩 、墨 鏡 、帽 子 ，甚至是由 

家 人 代 替 出 席 。更 可 以 看 到 在 遊 行 的 過 程 中 ，除 了 維 護 秩 序 的  

員 警 蒐 證 外 ，更 會 有 消 防 局 的 長 官 錄 影 拍 照 ，欲 營 造 出 將 會 對  

參 與 遊 行 的 消 防 員 不 利 的 印 象 ，試 圖 使 在 職 消 防 員 們 噤 聲 ，以 

利 控 制 打 壓 其 勞 動 權 益 爭 取 意 識 。

四 、 聲請人發起消防員勞動權益運動對法規修正之影響

(一 ）催 生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8 5 號 解 釋 ，促進公務員之健康權受全國  

公 務 機 關 重 視 ：

因 當 時 聲 請 人 所 發 起 的 司 法 救 濟 與 遊 行 引 發 的 後 續 效 應 ，在近  

十 年 的 漫 長 努 力 過 程 中 ，成 功 透 過 司 法 院 釋 字 7 8 5 號 解 釋 ，證 

明 我 國 輪 班 制 公 務 人 員 在 工 時 結 構 上 ，有 差 別 待 遇 、缺 乏 健 康  

權 保 障 的 事 實 。解 釋 作 成 後 ，在 大 法 官 限 3 年 内 應 修 正 相 關 法  

令 、給 予 外 勤 公 務 員 框 架 性 保 障 的 要 求 下 ，各 行 政 機 關 正 進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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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辦 工 時 方 案 、研 擬 外 勤 公 務 員 勤 休 框 架 性 保 障 等 措 施 ；考試  

院 亦 提 出 《公 務 員 服 務 法 》、《公 務 員 保 障 法 》修 法 草 案 。從 各  

機 關 因 應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8 5 號 解 釋 所 做 之 調 整 ，徐 國 堯 當 年 堅  

持 舉 辦 遊 行 與 司 法 救 濟 之 正 確 性 ，不 證 自 明 （拊 件 1 參 照 ）。

( 二 ）催生司法院釋字第 7 8 5 號解釋，完備公務員服公職權之保障： 

徐 國 堯 遭 密 集 懲 處 的 案 件 ，更 是 彰 顯 公 務 人 員 救 濟 程 序 具 有 重  

大 缺 陷 的 指 標 性 案 件 。從 消 防 局 申 訴 、保 訓 會 再 申 訴 過 程 中 ， 

徐 國 堯 均 無 法 完 整 到 庭 陳 述 意 見 、無 法 調 閱 相 關 事 證 ，甚至是 

高 等 及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中 亦 以 形 式 審 查 方 式 審 理 ，使得本案 所 有  

懲 處 都 無 法 擁 有 實 質 審 理 、辯 驳 的 機 會 與 空 間 。因 此 ，在司法  

院 釋 字 第 7 8 5 號 解 釋 作 成 後 ，考 試 院 於 同 年 修 正 調 整 公 務 人 員  

保 障 法 所 定 復 審 及 申 訴 、再 申 訴 救 濟 範 圍 ，將 6 類 如 考 績 、懲 

處 、調 動 等 攸 關 公 務 人 員 權 利 的 人 事 行 政 行 為 ，改 列 為行政處  

分 ，擴 大 司 法 救 濟 範 圍 ，變 相 承 認 徐 國 堯 救 濟 過 程 遭 遇 之 困 境  

( 附 件 2 參 照 ）。

五 、聲請人因發起消防員勞動權益運動與受懲戒之關聯性：

( 一 ） 1 0 1 年 度 徐 國 堯 舉 辦 遊 行 後 ，在 1 0 3 年 6 月 至 7 月間遭高雄  

市 政 府 消 防 局 祭 出 大 、小 過 、懲 處 共 4 2 支 申 誡 ，並 遭 免 職 。 

其 密 集 程 度 、懲 處 數 量 為 公 務 員 懲 戒 史 上 罕 見 案 例 ，而本會具  

體 審 視 所 有 懲 處 （附 件 3 參 照 ）認 為 其 不 合 理 及 刻 意 打 壓 之 處  

在 於 ：

1 、 懲處均為非當年度之懲處：

據 以 作 成 徐 國 堯 免 職 懲 處 之 事 實 ，均 發 生 於 1 0 3 年 前 （即 99  

年 度 至 1 0 2 年 度 ），本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年 度 進 行 之 功 過 結 算 ，卻 

遭 消 防 局 全 數 移 至 1 0 3 年 度 集 中 懲 處 ，顯 見 消 防 局 並 未 將 懲  

處 作 為 警 惕 人 員 改 善 工 作 態 度 與 作 為 的 方 法 ，而係作為密集懲  

處 、打 壓 不 同 意 見 之 手 段 。

2 、 密集懲處未給予輔導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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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\ 依 本 會 所 整 理 徐 國 堯 所 受 懲 處 ，均 係 於 1 0 3 年 6 月 至 7 月間

2 ： 由 消 防 局 密 集 送 出 ，懲 處 方 式 相 當 罕 見 。且 其 並 非 出 於 警 告 、

3| 警 惕 目 的 ，亦 未 使 受 懲 處 者 能 有 改 善 其 工 作 表 現 或 行 為 之 機 會 。

4| 於 懲 處 後 ，也 未 見 機 關 有 進 行 任 何 輔 導 作 為 。如 此 大 量 、密集

5 ： 懲 處 ，儼 然 係 以 免 職 為 目 的 所 祭 出 。

6! 3 、懲處具爭議或有違反比例原則之嫌：

7| 依 本 會 所 整 理 徐 國 堯 所 受 懲 處 之 内 容 ，除 均 有 跨 年 度 懲 處 之 爭

8| 議 外 ，更 有 懲 處 過 重 之 問 題 。以「消 防 局 認 徐 國 堯 有 誣 控 濫 告 、

9| 違 法 兼 職 ，而 祭 出 二 小 過 、一 大 過 」之 部 分 為 例 ，事 實 上 ，其

1 0 1 係 徐 國 堯 以 檢 舉 人 身 分 轉 交 事 證 予 廉 政 署 卻 遭 曝 光 身 分 ，以及

1 1 1 僅 是 擔 任 非 訟 案 件 之 代 理 人 在 業 餘 時 間 協 助 親 友 訴 訟 ，卻 以 情

1 2 1 節 重 大 辦 理 ，顯 有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之 嫌 。

13| ( 二 ）綜 上 ，從 本 案 諸 多 不 合 理 之 處 ，可 見 當 年 高 雄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對

1 4 1 於 徐 國 堯 之 懲 處 ，並 未 真 正 針 對 其 工 作 表 現 進 行 評 價 。從 懲 處

15| 時 間 、事 由 、手 段 嚴 厲 性 觀 之 ，主 管 長 官 明 顯 是 將 行 政 懲 處 ，

16| 作 為 機 關 打 壓 體 制 吹 哺 者 之 手 段 。據 本 會 走 訪 消 防 分 隊 之 過 程

17| 中 ，發 現 在 徐 國 堯 遭 打 壓 而 被 免 職 後 ，本 案 造 成 全 國 基 層 消 防

18| 員 之 寒 蟬 效 應 ，談 及 打 壓 必 言 本 案 ，更 使 得 高 雄 市 政 府 消 防 局

19 | 的 基 層 消 防 員 在 消 防 改 革 議 題 上 人 人 自 危 ，只 好 噤 聲 保 住 工 作 。

2 0 ： 六 、為實現憲法保障人民之平等權，<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》應 徹底檢  

2 1 ： 討 ，警消獎懲考核規範應與一般公務員無異：

2 2 1 ( 一 ）警 察 、消 防 、海 巡 … … 等 特 種 公 務 員 ，被 國 家 以 任 務 特 殊 為 由 ，

2 3 ： 長 期 受 「特 別 權 力 關 係 」之 桎 梏 。在 懲 處 、懲 戒 制 度 上 ，形成

2 4 ； 與 一 般 公 務 員 不 同 之 差 別 待 遇 ，理 由 是 執 法 者 需 要 有 高 於 一 般

2 5 ； 公 務 員 的 道 德 操 守 與 標 準 ，所 以 在 《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》第 31

2 6  | 條 第 1 項 第 1 1 款 中 ，就 有 當 年 度 中 累 積 申 誡 達 兩 大 過 者 應 予

2 7 1 以 免 職 的 「三 振 條 款 」。雖 然 當 年 條 例 立 意 可 能 出 於 對 治 安 執

2 8 1 法 人 員 的 高 規 格 要 求 ，以 此 起 到 執 法 者 能 以 身 作 則 ，使 人 民 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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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的 效 果 。但 此 條 例 並 未 考 慮 到 ，當 此 規 定 淪 為 警 消 制 度 中 具  

管 理 職 者 濫 用 而 打 壓 異 己 的 工 具 時 ，是 否 能 給 予 受懲處人員相  

對 平 等 的 救 濟 管 道 ？也 未 與 時 倶 進 檢 討 《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》 

中 ，申 誡 滿 兩 大 過 即 應 免 職 的 陳 疴 條 款 ，是 否 因 牴 觸 《憲 法 》 

第 7 條 保 障 人 民 之 平 等 權 ，而 應 予 以 修 正 ？

( 二 ）  以 基 層 警 消 人 員 觀 點 而 言 ，警 消 單 位 雖 與 一 般 公 務 員 在 勤 業 務  

性 質 上 有 所 不 同 ，但 機 關 對 於 對 受 懲 處 者 之 輔 導 責 任 理 應 相 同 。 

然 而 ，《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》 中 的 「三 振 條 款 」，不僅默認受懲  

處 者 在 考 績 年 度 滿 1 8 支 申 誡 後 ，無 任 何 辅 導 矯 正 之 可 能 ，並 

扼 殺 其 至 年 終 前 任 何 可 能 補 救 改 正 之 機 會 ；亦忽略與否認機關  

對 於 所 屬 人 員 受 懲 處 後 ，應 盡 的 輔 導 責 任 ；或無 視 其 有 淪 為 整  

肅 異 己 手 段 之 可 能 。本 會 認 為 ，目 前 已 有 考 績制度作為年度考  

核 汰 除 之 標 準 ，與 《公 務 人 員 考 績 法 》 第 1 2 條 一 次 給 予 兩 大  

過 立 即 免 職 之 手 段 ，不 應 再 將 上 開 「三 振 條 款 」，加 諸 於 警 消 人  

員 。

( 三 ） 退 萬 步 言 ，自 8 4 年 消 防 署 成 立 後 ，警 消 體 制 正 式 分 立 。比較 

兩 法 内 容 可 知 ，《消 防 法 》規 定 消 防 員 任 務 為 搶 救 災 害 、緊急救 

護 、預 防 火 災 ；而 《警 察 法 》規 定 警 察 係 依 法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， 

保 護 社 會 安 全 。從 消 防 勤 務 、業 務 性 質 而 言 ，消 防 員 進 行 救 災 、 

救 護 、山 水 域 救 援 、消 防 安 檢 等 防 救 災 工 作 ，早 已 與 警 察 巡 邏 、 

逮 捕 人 犯 之 治 安 工 作 大 相 逕 庭 。實 務 上 ，消 防 員 亦 不 參 與 警 察  

治 安 工 作 之 執 行 ，但 卻 因 《消 防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》草 案 遲 未 通 過 ， 

導 致 消 防 員 仍 適 用 《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》之 怪 象 ；也導致徐國  

堯 成 為 此 一 懲 處 制 度 下 的 犧 牲 者 。綜 上 所 述 ，本 會 認 為 因 歷 史  

因 素 導 致 消 防 員 適 用 《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》之 怪 象 ，應在本案  

當 中 解 決 ，使 消 防 員 之 考 績 規 範 與 人 事 管 理 ，能 回 歸 《公務人  

員 考 績 法 》之 規 定 ，以 整 年 度 獎 懲 考 核 作 為 審 視 其 汰 除 之 標 準 ， 

作 為 揚 棄 特 別 權 力 關 係 的 具 體 作 為 。

第 7 頁 ，共 9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 3

2 4

2 5

2 6

2 7

2 8

七 、 高雄市長承諾重啟調查及現行處理進度：

( 一 ）  本 案 目 前 除 聲 請 憲 法 解 釋 以 為 司 法 救 濟 外 ，本 會 因 有 感 於 徐 國  

堯 吹 哺 爭 取 消 防 員 權 益 而 遭 打 壓 ，於 2 0 1 4 年 其 遭 免 職 前 後 ， 

便 一 路 協 助 其 透 過 司 法 救 濟 、陳 抗 方 式 爭 取 復 職 。

( 二 ） 2 0 1 8 年 時 任 高 雄 市 長 候 選 人 之 陳 其 邁 先 生 亦 簽 下 承 諾 書 ，承 

諾 若 當 選 將 全 面 檢 視 打 壓 徐 國 堯 之 行 政 懲 處 ，是 否 有 法 院 漏 未  

審 酌 、有 違 比 例 原 則 等 瑕 疵 。2 0 2 0 年 ，陳 其 邁 先 生 當 選 市 長  

後 ，亦 於 本 會 記 者 會 上 ，透 過 市 府 副 秘 書 長 再 次 表 達 全 面 檢 視  

徐 國 堯 案 懲 處 之 承 諾 （附 件 4 、附 件 5 參 照 ），並 邀 請 本 會 與  

聲 請 人 出 席 陳 述 意 見 。迄 今 雖 仍 在 調 查 當 中 ，但 仍 可 見 高 雄 市  

政 府 對 於 本 案 之 重 視 ，以 及 一 反 過 去 強 調 其 免 職 懲 處 有 正 當 性  

的 態 度 。

八 、 本會期待憲法法庭對本案能明確平反並返還其工作權

( 一 ） 本 會 希 望 徐 國 堯 能 夠 是 特 別 權 力 關 係 底 下 的 最 後 一 位 犧 牲 者 ， 

更 希 望 透 過 本 次 憲 法 法 庭 的 判 決 結 果 ，保 障 警 消 體 制 内 吹 哨 者  

的 權 益 ，促 進 體 制 内 的 消 防 人 員 、公 務 員 勇 於 揭 弊 及 發 聲 ，藉 

以 保 障 每 位 消 防 員 的 權 益 。

( 二 ）  本 會 認 為 ，徐 國 堯 是 因 為 提 出 了 可 能 撼 動 體 制 的 關 鍵 問 題 ，而 

遭 到 不 願 變 革 的 主 管 長 官 透 過 各 種 方 法 习 難 打 壓 。雖 然 高 雄 市  

政 府 消 防 局 一 直 以 來 聲 稱 徐 國 堯 本 人 在 品 德 操 守 上 有 重 大 缺  

陷 ’不 適 任 消 防 貝 ’但 在 訴 訟 過 程 中 ，本 會 具 體 檢 視 與 分 析 消  

防 局 所 作 成 的 每 個 懲 處 ，發 現 諸 多 懲 處 根 本 是 欲 加 之 罪 （附件 

3 參 照 ）。不 僅 不 給 予 當 事 人 平 等 的 救 濟 管 道 ，甚 至 讓 當 事 人 喪  

失 工 作 權 之 後 ，還 必 須 背 負 沉 重 的 訴 訟 負 擔 ，直 至 司 法 院 釋 字  

7 8 5 號 解 釋 作 成 後 ，才 成 功 證 明 當 時 徐 國 堯 所 作 主 張 只 是 最 基  

本 的 人 權 保 障 。也 希 望 透 過 鈞 庭 之 憲 法 裁 判 能 夠 保 障 徐 國 堯  

權 益 ，洗 刷 他 這 些 年 來 所 承 受 的 汙 名 與 不 平 等 待 遇 。

( 三 ） 在 我 國 公 務 員 相 關 法 規 中 ，針 對 遭 免 職 公 務 員 經 救 濟 成 功 後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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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 職 補 償 ，並 未 多 加 著 墨 。本 會 認 為 ，若 徐 國 堯 案 經 過 救 濟 能  

獲 得 平 反 ，應 明 確 保 障 其 工 作 權 、使 其 能 復 歸 原 職 ，並合理補 

償 被 剝 奪 工 作 期 間 應 發 給 之 薪 資 、各 項 專 業 加 給 等 損 失 。若僅 

僅 讓 其 復 職 而 未 有 其 他 補 償 ，則 是 忽 略 當 事 人 在 漫 長 的 爭 訟 過  

程 中 所 必 須 負 擔 的 龐 大 經 濟 及 家 庭 壓 力 ，將 成 為 未 來 每 個 可 能  

成 為 吹 哺 者 的 公 務 員 的 沉 重 枷 鎖 ，或 因 畏 懼 被 機 關 打 壓 而 放 棄  

提 出 讓 制 度 進 步 的 建 言 或 行 動 。長 遠 而 言 ，未 有 合 理 補 償 的 救  

濟 ，不 只 對 當 事 人 保 障 不 足 ，更 是 阻 礙 制 度 進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。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 公 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3 月 1 8  曰 

附 件 清 單 ：

附 件 1 : 考 試 院 1 1 0 年 1 1 月 1 8 日 新 聞 稿 ：積 極 適 當 調 整 公 務 員 服  

務 法 制 ，考 試 院 通 過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修 正 草 案 。

附件 2 :公 務 人 員 保 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公 保 字 第 10910 6 0 3 0 2號函 :「（主 

旨）本 會 依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8 5 號 解 釋 意 旨 ，調 整 公 務 人 員 保  

障 法 所 定 復 審 及 申 訴 、再 申 訴 救 濟 範 圍 ，自 即 日 起 實 施 ，請 

查 照 轉 知 。」

附 件 3 : 徐 國 堯 免 職 案 申 誡 一 覽 表 與 小 結 （本 會 整 理 製 表 ） 。

附件 4 : 【新 聞 稿 】 副 局 長 承 諾 今 日 回 覆 本 會 調 查 進 度 本 會 呼 籲 實  

質 保 障 吹 哨 人 權 ，2 0 2 1 年 1 2 月 9 日 ，公民行動 影 音 紀 錄 資  

料 庫 。

附件 5 : 徐 國 堯 免 職 案 高 市 府 將 全 面 檢 視 ，2 0 2 0 年 1 1 月 2 日 ，中 

時 新 聞 網 。



具 狀 人 ：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消 防 員 工 作  

益促進協會  

代 表 人 ：黃鉦翔 

代 理 人 ：周宇修律師

權


